代表隊選拔賽推薦規範

1. 申請方式：申請人填寫申請單(附件一)及檢附佐證資料，取得2名選訓委員之推薦並簽名於申請單上。
2. 申請期程：自本會公告代表隊選拔賽競賽規程及符合選拔資格名單日起三日內將申請單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本會taipeifencing2@gmail.com，預期不予受理。
3. 推薦資格及審查：
(1) 成年組：FIE國際擊劍總會公告最新成年排名前200名或具國外比賽成績優異之旅外選手。
(2) 青年組：FIE國際擊劍總會公告最新青年排名前200名或具國外比賽成績優異之旅外選手。
(3) 青少年組：具國外比賽成績優異之選手。
(4) 秘書處審查符合推薦資格後，提報選訓委員會決議。
4. 選訓委員利益迴避規範：委員應避免推薦或投票同單位或同指導項目之選手。
5. 通過推薦之選手同參加選拔賽名單於報名截止日次日公告。


附件一
代表隊選拔推薦申請單
	比賽名稱
	

	推薦選訓委員1簽名
	
	推薦選訓委員2簽名
	

	推薦選手姓名
	
	項目
	銳劍
	鈍劍
	軍刀

	
	
	
	 
	
	

	推薦理由
	

	佐證資料
	




